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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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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194） 

 
公告 

內容有關傳訊令狀 
 

 

 
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會宣佈，本

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收到本公司個人債券持有人袁瓅（「原告」）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高等法院」）針對本公司的傳訊令狀（「令狀」）以及

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的背書索償，內容有關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本公司

向原告發行的債券項下聲稱未結付債項，附帶本金額 10,000,000.00 港元及按年息率 6.5%
計息並將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八日到期。 
 
誠如令狀所附的背書索償所述，原告針對本公司提出以下索償： 
 
(1) 金額 10,000,000.00 港元，即聲稱違反原告（作為記名債券持有人）與本公司（作為

債券發行人）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簽立之債券憑證證書而須支付之本金（「本

金」）； 
 
(2) 金額 1,300,000.00 港元，即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起直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八日止期

間按年息率 6.5%計息之本金的利息； 
 
(3)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至全數付款當日期間的按年息率 6.5%計息之本金的利息； 
 
(4) 該法院根據香港法例第 4 章高等法院條例第 48 及 49 條認為合適的息率及期間之利

息； 
 
(5) 進一步及╱或其他救濟；及 

 
(6) 費用。 
  



本公司目前正就此尋求法律意見。本公司將知會其股東及投資者有關上述訴訟的任何重

大發展，並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必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灣區黄金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易淑浩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易淑浩先生、陳勝先生、張利銳先生及黃志偉先生；以及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鄧耀基先生、朱天相先生、肖榮閣教授及張田余教授。 


